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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9-20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NB22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5156) 

 

 

總目：  (39) 渠務署  

分目：  沒有指定  

綱領：  (2) 污水處理服務  

管制人員：  渠務署署長  (盧國華 )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  

渠務署稱於未來一個財政年度內，將會「繼續進行把敬業街明渠轉化成翠

屏河的設計工作，並展開相關建造工程」。然而，如要妥善解決此類明渠

及其周遭的異味問題，以吸引更多市民親近水體，並不能單單依賴活化工

程。渠務署亦需在活化後解決非法接駁渠道的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按區議會分區列出過去 5年，每年渠務署處理了多少宗非法接駁渠道

的個案；  

（二）上述數字當中，屬渠務署主動巡查時發現的個案數目為何；由市民舉

報的個案數目為何；  

（三）渠務署有否制定措施提高處理非法接駁渠道個案的效率；如有，詳情

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譚文豪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483) 

 

答覆：  

（一）渠務署過去 5年共處理了 78宗錯駁至公共渠道的個案，按區議會分區

分布如下：  

中西區： 2018年 3宗（共 3宗）  

東區： 2016年 1宗（共 1宗）  

南區： 2015年 1宗； 2017年 1宗；2018年2宗（共 4宗）  

灣仔區： 2017年 2宗； 2018年 4宗（共 6宗）  

九龍城區： 2015年 1宗；2017年1宗； 2018年 3宗（共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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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 2015年 7宗； 2016年 1宗（共 8宗）  

深水埗區： 2017年 3宗；2018年1宗（共 4宗）  

油尖旺區： 2015年 1宗；2016年7宗； 2017年 6宗；  

2018年 17宗（共 31宗）  

黄大仙區： 2015年 1宗；2016年1宗； 2017年 3宗（共5宗）  

離島區：過去 5年沒有個案。  

葵青區：過去 5年沒有個案。  

北區：過去 5年沒有個案。  

西貢區：過去 5年沒有個案。  

沙田區：過去 5年沒有個案。  

大埔區：過去 5年沒有個案。  

荃灣區： 2014年 1宗； 2015年 3宗；2017年1宗； 2018年 2宗（共7宗）  

屯門區：過去 5年沒有個案。  

元朗區： 2016年 1宗； 2018年 3宗（共 4宗）  

 

（二）就上述 78宗已處理的個案，由渠務署主動巡查時發現的個案數目為 13

宗，市民向渠務署舉報的個案為 1宗，餘下 64宗個案由環境保護署轉

介。  

 

（三）除定期檢查公共渠道狀况外，渠務署一直與相關部門如環境保護署保

持緊密聯繫，積極處理該署轉介的個案，並配合其跟進調查非法排污

的情況。  

 

– 完  –


